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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gov.cn/gzgov/gsgg/201709/7b7a5fb85edd4d71be4e2d0d8cb78a84.shtml） 

 

附錄 

 

关于推行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制的通告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优化市场准入环境的若干意见》(穗府办规〔2017〕13 号)，

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起，对我市新设立(开业)商事主体实行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制。现

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起，申请人办理商事主体设立(开业)登记时，除涉及《广州市商

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负面清单》(详见附件 1)外，可提交《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

所)自主承诺申报表》(详见附件 2)作为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申请人对所申报住所(经营场

所)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已采取自主申报住所(经营场所)办理设立(开业)登记的商事主体，申请变更经营范围涉及

增加《广州市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负面清单》所列经营项目的，应该在备案

经营范围的同时，按原规定提交有效期内的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二、商事主体变更住所(经营场所)或增加经营场所的，暂不适用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

报制。外地迁入本市商事主体办理迁入登记时，可参照实行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制。 

三、登记机关对自主申报住所(经营场所)企业实行重点监管，发现存在提供虚假地址信息，

未在登记住所经营或通过登记住所无法联系等情形的，将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作

出处罚。 

 

附件： 附件 1 广州市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负面清单.doc 

附件 2 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表.doc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9 月 7 日 

 

 

 

 

 

 

 

 

 

http://www.gz.gov.cn/gzgov/gsgg/201709/7b7a5fb85edd4d71be4e2d0d8cb78a84/files/71f5d45956994c1e9e030c2a5d439cf7.doc
http://www.gz.gov.cn/gzgov/gsgg/201709/7b7a5fb85edd4d71be4e2d0d8cb78a84/files/cd4313cfe8ba43c2b5ba12c6919d37b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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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市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自主承诺申报负面清单 

 

我市商事主体拟从事经营的项目或申报的住所房屋存在下列情形的，不实行住所（经营场

所）自主承诺申报。 

一、拟从事以下经营项目的： 

（一）娱乐服务业。 

1.歌舞厅经营； 

2.电子游艺厅经营； 

3.网吧经营； 

4.儿童室内游艺厅经营； 

5.射击场经营； 

6.游乐园经营； 

7.美容、美发服务； 

8.洗浴服务； 

9.足疗、保健按摩、桑拿汗蒸； 

10.电影院。 

（二）旅业。 

酒店住宿服务。 

（三）餐饮业。 

1.正餐服务； 

2.快餐服务； 

3.饮料及冷饮服务； 

4.小吃服务； 

5.中央厨房。 

（四）重污染行业。 

1.皮革制品制造； 

2.造纸； 

3.电力生产； 

4.废弃物治理； 

5.印刷； 

6.纺织品印染。 

（五）危险品行业。 

1.危险化学品制造、储存、经营； 

2.煤制品制造； 

3.烟花爆竹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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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品油仓储； 

5.民用枪械制造； 

6.民用枪支配售； 

7.民用爆炸品经营。 

（六）居民服务行业。 

1.洗车服务； 

2.汽车、摩托车修理与维护。 

（七）卫生行业。 

1.医疗服务； 

2.月子中心经营。 

二、申报的住所房屋有以下情形的： 

（一）法定用途为住宅的房产； 

（二）政府保障性住房； 

（三）军队房产； 

（四）外国（地区）企业房产。 

本负面清单日后如需调整，由市工商局根据实施情况评估，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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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表 

（适用于设立/开业登记） 

 

填写说明 

  1.申请人是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申请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为全体股东，国有独资公司申请人为国务院或地方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为董事会；合伙企业申请人为全体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

申请人为投资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人为全体成员，个体工商户申请人为全体经营者。分支

机构由隶属企业加盖公章 

    2.请依据实际情况勾选□，符合该项勾选“√”，不得多选空选。勾选其他项，请补充填

写具体内容； 

3.地址应该按照市、区、路（街、大道、巷、镇、村）、号、楼、房格式申报，做到规范、清晰

准确 。 

 

 

 

 

拟设立商事主体 

名        称 
 

住所（经营 

场所）具体地址 

广州市                区                路（街、大道、巷、镇、

村）                号                楼          房 

                 

房屋所有权人  联系电话  

拟设立商事主体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使用权取得 
□自有物业   □租赁  □无偿使用   □其他（请补充填

写           ） 

房屋法定用途 □商业  □工业  □办公  □其他 （请补充填写          ） 

     

  

   

     

 申请人签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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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自主申报承诺书 

 

申请人郑重承诺： 

一、已知悉《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广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放宽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条件的意见》（穗府办规〔2016〕8 号）等规定关

于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要求。拟设立商事主体已取得所申报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

权，符合上述有关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规定要求。 

二、如住所（经营场所）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规划、环保、消防、文化、卫生、

食品药品监管等相关部门批准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的，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再开展相关经

营活动。 

三、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不属于非法建筑、危险建筑和列入政府公告征收、拆迁的

建筑。已知悉据此所取得的营业执照不作为对建筑物合法性的确认、房地产权属及使用功能

的证明和房屋、土地征收补偿的依据。 

四、所申报住所（经营场所）不涉及广州市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负

面清单。 

五、所填报的住所（经营场所）自主承诺申报表信息真实、合法、有效。所填报具体地

址、联系人、联系方式准确无误，如无法通过上述方式联系商事主体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

责任。 

六、知晓对因提交虚假文件、证件等申请材料或者隐瞒重要事实虚假承诺取得商事登记

的，商事登记机关依法查处或者撤销登记。将配合接受调查处理，并承担一切后果和法律责

任。 

 

 

申请人：                                                         年    月    日 

 

 


